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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收文文號：

考選部  函
地址：11602臺北市文山區試院路1之1號
承辦人：陳佩榆
電話：02-22369188#3280
電子信箱：000579@mail.moex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年3月1日
發文字號：選專四字第10600008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 (310902000Q0000000_0000811AK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考試院修正發布之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

　　　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規則」部分條文及第

　　　8條附表二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中

　　　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應試科目表」（醫師、藥師類科

　　　部分）各1份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旨揭考試規則修正案，業經106年2月16日考試院第12屆第

　　　124次會議決議通過，並於同年月20日修正發布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衛生福利部、國立臺灣大學醫學系、國立陽明大學醫學系、臺北

　　　醫學大學醫學系、國防醫學院醫學系、輔仁大學醫學系、馬偕醫學院醫學

　　　系、長庚大學醫學系、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、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、國立

　　　成功大學醫學系、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、慈濟大學醫學系、國立臺灣大學

　　　牙醫學系、國立陽明大學牙醫學系、臺北醫學大學牙醫學系、國防醫學院

　　　牙醫學系、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系、成功大學牙醫學系、高雄醫學大學牙

　　　醫學系、長庚大學中醫學系、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、中國醫藥大學學士

　　　後中醫學系、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、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、國立

　　　臺灣大學藥學系、國立陽明大學藥學系、臺北醫學大學藥學系、國防醫學

　　　院藥學系、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、國立成功大學藥學系、嘉南藥理大學藥

　　　學系、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、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、台灣醫學教育學會、

　　　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台灣醫學生聯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牙醫學

　　　會、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台灣中醫醫學教育學會、中華民國

　　　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台灣藥學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社

　　　團法人臺灣臨床藥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

副本：秘書室(含附件)考選規劃司(含附件)高普考試司(含附件)特種考試司(含

　　　附件)專技考試司(含附件)總務司(含附件)題庫管理處(含附件)資訊管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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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處(含附件)人事室(含附件)政風室(含附件)會計室(含附件)統計室(含附

　　　件)參研室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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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：1.經與考選部承辦人確認牙醫師有修改的部份為「修畢牙醫學系基礎學科
　　成績及格證明書」。
　　2.轉知教務處配合辦理。
　　3.呈閱後存查。

0303
0846

系主任： 院長：

教務處：

教務長：

0303
1819

0305
2046

教務處註冊課務組
擬：
一、將修訂後條文及相關資料公告於教務處網頁，供學生參考。
二、文奉核後，請副本通知本組。
三、呈核。

0306
1443

組長

0306
1642

0307
09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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